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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12年7月9日上午10: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16号中材国际大厦七层会

议室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二、选举监票人（股东代表和监事） 

三、审议会议议案 

审议《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

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接受股东就以上议案相关问

题的提问 

五、对以上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六、由监票人清点表决票并宣布表决结果 

七、宣读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八、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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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顺利进行，公司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

权利。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

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二、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的，应在发言议程进行前到

发言登记处进行登记。大会主持人根据会议登记处提供的名单和

顺序安排发言。股东提问应举手示意，并按照主持人的安排进行。 

三、股东发言、质询总时间控制在 30 分钟之内。股东发言或

提问应围绕本次会议议题进行，且简明扼要，每人不超过 5分钟。 

四、股东发言时，不得打断会议报告人的报告或其他股东的

发言。在大会表决时，股东不得进行大会发言。股东违反上述规

定的，大会主持人可拒绝或制止。会议进行中只接受股东身份的

人员的发言和质询。 

五、表决办法： 

1、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实行记名投票表决，每

一表决事项，对“同意”、“反对”、“弃权”只能表达一种意见，

并在相应的栏目划“√”，不符合此规定的视为弃权，股东（包括

授权代理人）在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股份数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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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2、股东表决完成后，请股东及时将表决票投入票箱或交给工

作人员，以便及时统计表决结果。 

3、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

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表决票由股东代表和监事组成的监票人参加清点，由工作

人员在监票人的监督下计票，并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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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各位股东： 

随着公司风险内控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公司治理的不断规范，公司对

经营环境的稳定性越来越重视。由于历史原因，目前公司一些重要下属单

位经营场所资产尚不完整，由此引起的一些关联交易也使公司治理环境变

得复杂。为解决这些问题，并为获取将来资产升值收益，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拟

分别收购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的邯郸中材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水泥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以下简称“三家公司”）的全部股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材国际拟以净资产评估值 4708.35 万元受让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0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拟以净资产评估值

13226.84 万元受让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全资

子公司成都建筑材料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拟以净资产评估值 5557.41

万元受让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上股权合计收购

价格为 23492.6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股权收购交易对方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材集团注册资本 188747.9 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内北顺城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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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法人代表：谭仲明，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中

央企业，拥有“三大主导产业”－－非金属材料制造业、非金属材料技术

装备与工程业、非金属矿业，旗下控制 7 家上市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 1390 万元，法人代表李五星，公司住所位于邯郸市复兴区建设大街

87 号，公司主要业务为资产管理及房屋、设备和场地的租赁。公司现有在

岗人员 54 人。 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4465.68 万元，净资产

3579.78 万元；1-10 月营业收入 509.87 万元，净利润 229.28 万元。公司

资产主要为土地和房产。 

（二）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法人代表夏春光，公司住所天津市北辰

区北仓镇引河里北道 1 号。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屋（土地）租赁、物业管理

服务等。公司现有在岗人员 225 人。2011 年 10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8582.98 万元，净资产 6858.80 万元，1-10 月营业收入 1956.67 万元，净

利润-494.89 万元。公司资产主要为土地和房产。此外，公司还控股天津

申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离子水生产销售，账面净资产 274 万

元）、天津百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服务，账面净资

产 4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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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注册资本 2919 万元，公司法人代表：王开明，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成华

区成华大道新鸿路 69 号。公司主要业务为房屋（土地）租赁、物业管理服

务等。公司现有在岗人员 24 人。2011 年 10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 5178.87

万元，净资产 4549.24 万元，1-10 月营业收入 433.54 万元，净利润-271.27

万元。公司资产主要是土地和房产。此外，公司还持有成都维邦工程有限

公司 100%股权（主营业务为装备设计制造，账面净资产 693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国有股权转让有关规定，中材集团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对三

家股权挂牌转让，受让方需通过摘牌并签订协议完成本次股权受让。 

（一）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中材集团拟转让的三家公司为全资国有公司，根据国资委、财政

部颁发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有股权转让需以净资产

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价格在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为此，中材集团委托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三家公司以2011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进行专项审计，

委托亚洲（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质证书编号：京财企许可[2010]0030

号）以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进行 100%股东权益评估，审计和评估结

果如下： 

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3579.78 万元，净资产

评估值 4708.35 万元，评估增值 1128.57 万元，评估增值率 31.53%，评估

增值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权增值，增值额为 1053.52 万元，增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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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3%，占净资产增值的 93.35%。（审计报告编号：国浩专审字[2012]第

205C320 号；评估报告编号：京亚评报字[2012]024 号）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6858.80 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 13226.84 万元，评估增值 6368.04 万元，评估增值率 92.84%。

主要增值项是土地使用权等无形资产增值，增值 6598.42 万元，增值率

13045.51%，占净资产增值的 103.62%。（审计报告编号：国浩专审字

[2012]205C235 号；评估报告编号：京亚评报字[2012]第 021 号） 

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经审计账面净资产 4549.24 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 5557.41 万元，评估增值 1008.17 万元，增值率 22.16%，主

要增值项是土地使用权增值，增值 1082.83 万元，占净资产增值的 107.41%。

（审计报告编号：国浩专审字[2012]205C13 号；评估报告编号：京亚评报

字[2012]023 号） 

（二）拟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规定的重要事项 

1、关于拟收购企业离退休人员安置费问题 

按照财企【2009】117 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中材集团总计向三家标的企业一次性支付职工安置

费用人民币 19713.49 万元，标的企业须设专户管理，相关资金专门用于标

的企业离退休职工安置，受让方行使监督职责。   

2、自评估基准日至产权转让完成日当月的经营性盈亏由中材集团承

担，转让日次月及以后经营性盈亏由受让方承担。  

3、协议生效条款为：经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本次收

购事项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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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家企业收购后的后续事项 

为减少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 收购完成一年之后，拟分别由收购

主体对被收购企业进行吸收合并。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交易主要影响到公司资产形态的变化，对营业收入和利润影响非常

小。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将变的更为完整，并减少关联交易。 

六、审议程序 

（一）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审议本项议案时，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谭仲明、刘志江、李新华、王伟、武守富、

于兴敏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 

（二）本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独立董事孙向远、余云辉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临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人认为上

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平性。本人认为，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符合国家的有关

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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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梁春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临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人认为上

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的规定。 

2、公平性。本人认为，本次提交审议的《关于收购天津水泥工业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从减少关联交易

的金额和收购价值判断，理由不够充分。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

时）决议； 

（二）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

意见； 

（三）《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国浩专审字[2012]

第 205C320 号） 

（四）《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邯郸中材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2012]024 号） 

（五）《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国浩专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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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2012]205C235 号） 

（六）《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2012]第

021 号 

（七）《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国浩专审

字[2012]205C13 号） 

（八）《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成都水泥工业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京亚评报字

[2012]023 号）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九日 

 

 

 

 

 


